关于《上海市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清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化精细化执法和包容审慎监管，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市交通委于2022年8月印发《上海市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沪交行规〔2022〕8 号，以下简称《不罚清单》），规定了38项违法行为的具体不予行政处罚情形。《不罚清单》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充分彰显了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近期，市交通委结合行业实际，对《不罚清单》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不罚清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不罚清单（征求意见稿）》共涉及53项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其中1—35项为《不罚清单》中已规定的事项（删除3项事项的原因是：1项事项已无罚则；2项事项涉及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36—53项为新增的处罚事项（共18项）。新增事项包括公路事项1项、道路运输事项2项、公交事项3项、轨道交通事项3项、
水路运输事项2项、港口事项1项、地方海事事项4项、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事项2项。

本清单确定了每一事项对应的适用条件，违法行为需同时满足，方可依法不予行政处罚。适用条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于违法行为发生次数的要求。即要求违法行为系首次发生（第18、29项除外）；二是对于行政相对人配合执法工作的要求。即要求在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行政相对人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三是对于行政相对人及时改正的要求。即要求行政相对人能够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或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四是对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要求。即要求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轻微。
PAGE  
2

